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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

费改税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

〈福建省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财

规〔2023〕6 号）、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〈福

建省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

财规〔2023〕7 号）、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

<福建省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闽财规〔2023〕10 号），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村道路客运、城

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及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

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和城市

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（以下简称“补贴资金”），是指“十

四五”期间上级下达我市的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费改税部分、
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费改税部分和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

税部分。

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车辆是指已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办理了在补助年度内有效《道路运输证》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。
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车辆是指已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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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了在补助年度内有效《道路运输证》的巡游出租车，不含网

约车。

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船舶包括纳入交通运输部

门管理的保障群众出行的内河、湖区、库区水路客运（即除水路

旅游客运以外的国内水路客运）船舶。

第三条 补贴资金的管理按照“分级管理、各负其责、相互

配合”的原则，划分市与县（市、区）（以下简称县级）财政局

和交通运输局的管理职责，在申报、审核、拨付、监督等环节做到

职责分明、责任清晰。

第二章 部门职责

第四条 市财政局负责上级补贴资金的分解转下达各县级财政

局，并根据工作需要，开展上级补贴资金支出活动监督和财政评价

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补贴资金申报，提出本行政区域

内补贴资金分配方案，配合市财政局及时分解转下达上级补贴资金，

监督补贴资金的使用，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县级财政局负责上级补贴资金拨付至补贴对象，加强资

金使用监督管理，并根据工作需要，开展上级补贴资金支出活动监

督和财政评价。

第七条 县级交通运输局负责上级补贴资金的申报和具体使用

管理，提出本行政区域内补贴资金分配方案，配合县级财政局拨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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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补贴资金至补贴对象，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

理相关工作。

第三章 补贴标准

第八条 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按照当年全市农村道路

客运总在册运营月座位数进行分配。

某县（市、区）补贴资金=上级下达市级农村道路客运费改

税补贴资金×
辆运营月座位数全市农村客运总在册车

位数运总在册车辆运营月座某县（市、区）农村客

第九条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按照当年度全市

出租汽车总在营月数进行分配。

某县（市、区）补贴资金=上级下达市级城市交通发展奖励

费改税补贴资金×
全市出租车总在营月数

总在营月数某县（市、区）出租车

第十条 县级交通运输局在分配时应确保享受补贴的车辆实

际有运营，认定全月未运营的，该月不予纳入补贴。

第十一条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按补贴客位

占全市的比例进行分配。

补贴客位（保留两位小数）=载客定额×时间系数。

时间系数（保留两位小数）=年船舶证书有效月数÷12 月。

某县（市、区）补贴资金=上级下达市级岛际和农村水路客

运费改税补贴资金×［某县（市、区）补贴客位总和÷全市补贴

客位总和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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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客定额以船检证书为准。年船舶证书有效月数为一年内船

舶检验证书均有效的月数，天数不足 1 个月的当月不予计算。

第四章 资金申请和下达及使用管理

第十二条 当年度申报上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补贴

资金，具体按省上部署执行。县级交通运输局应负属地管理责任，

组织开展所负责辖区内费改税补贴资金申报工作，对申报数据进

行审核。审核结果在县级政府网站或交通运输局网站公示 5 个工

作日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后，填写补贴资金申报表（农村道路

客运费改税详见附件 1、2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详见附件 3，

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见附件 4、5）并盖章确认，连同审核、

检查工作开展情况，于每年 1 月 15 日前报送市交通运输局，同

时抄送县级财政局。可聘请专业机构或者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协

助开展审核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市交通运输局应对县级交通运输局上报的数据进

行复核，复核结果在市交通运输局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或

异议处理完毕后，填写补贴资金申报表（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详

见附件 1、2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详见附件 3，岛际和农村

水路客运费改税见附件 4、5）并盖章确认，连同复核、抽查工作

开展情况，于每年 2 月底前报送省交通运输厅，同时抄送市财政

局。可聘请专业机构或者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协助开展复核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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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市交通运输局根据上级下达的补贴资金，于 10 天

内提出本行政区域内的补贴资金分配方案（含绩效目标），送市

政府审定。

第十五条 市财政局在收到省级补贴资金文件后 30 日内，根

据市政府审定的补贴资金分配方案，会同市交通运输局联文将补

贴资金及时分解转下达各县级及相关单位。

第十六条 县级财政局、县级交通运输局在收到省级补贴资

金文件后 15 日内，提出辖区内的补贴资金分配方案，及时拨付

补贴资金至补贴对象，并将资金使用情况报送市财政局、市交通

运输局。

第五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七条 县级交通运输局应对所负责辖区内补贴资金申报

及资金使用情况负监管责任，采取实地抽查，以及充分利用道路

运政管理信息系统、卫星定位监控系统，海事协同管理系统，严

格开展申报审核工作，每年现场检查要落实全覆盖。全程资金管

理及检查材料应建立台账，台账保存期应不少于 5 年，做到实时

查询、有效追溯。

第十八条 市交通运输局对本辖区内补贴资金申报及资金使

用情况负监管责任。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补贴资金申报材料复

核，具体由市运输中心相关业务科室负责，每年现场抽查比例不

低于 30%，3 年实现全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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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市、县两级财政局要综合运用检查核查、评估评

价、监测监控、调查研究等方式，加强补贴资金的财会监督。

第二十条 补贴资金管理中存在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挪用等

违法行为的，除责令将资金收回外，应当按照《预算法》《财政

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部门和单位予以处

理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执行期至 2026 年 12

月 31 日。

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三明市在册农村客运车辆运营月座位数汇总表

2.三明市各县在册农村客运车辆月座位数明细表

3.三明市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申报表

4.三明市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船舶情况统计表

5.三明市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船舶情况汇总表



— 7 —

附件 1

三明市在册农村客运车辆运营月座位数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在册车辆数 车辆运营月座位数之和

填报人及联系方式： 审核人：

说明：1.本表所统计数据为申报年度在册车辆数据，其中“车辆月座位数

之和”为企业申报补助的每辆车实际运营月数×核定座位数累加数。

2.本表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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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三明市各县在册农村客运车辆月座位数明细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序

号

县

（市

、区）

企业名称 车号
车牌

颜色

核

定

座

位

数

实

际

运

营

月

数

实际

运营

月数

×核

定座

位数

运政系统中

车辆属性是

否农村客运

车辆（相应

栏打√）

车辆是否有

接入卫星定

位监控平台

（相应栏打

√）

车辆状态（相应栏打

√）

是 否 是 否
在

营

报

废

注

销

报废注销

日期

填报人及联系方式： 审核人：

说明：1.本表所统计数据为申报在册车辆数据，其中“实际运营月数”栏中车辆若存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全月未运营的，则该

月不纳入统计。

2.运政系统中车辆属性为非农村客运的车辆不予纳入补助范围。

3.车辆状态截至申报年度 12 月 31 日当天状态为准，其中报停车辆视为“在营”状态，已报废注销的需填写报废注销日期。

4.核定座位数以道路运输证登记信息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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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三明市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申报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企业名称 在营车辆数 总在营月数

合计

承诺：我承诺本表中所填数据均真实可靠，并承担因数据问题带来的法律责任。

负责人签名： 日期：

填表说明：本表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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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基本信息填报经营者或管理者信息，按照《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记载信息填写。

附件 4

三明市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船舶情况统计表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交通运输主管
部门意见 (盖
章)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
部门意见 (盖章)

交通部门负责人

交通部门经办人

联系电话

经营者情况 船舶基本情况 船舶运行情况

序
号
A

经营者
或所有
者名称

许
可
证
号
码

序号
B

船舶名
称

船舶
类型

船舶
营运
证号

船检
登记
号

船
舶
识
别
号

船舶
建造
时间

船龄
（年
）

证书有
效时间
（月）

航线
（渡
口）

载客定额
（人））

时间系数
补贴客位
（个）

合

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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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三明市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补助统计汇总表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交通运输主
管部门意见
（盖章）

县（市、区）级财
政部门意见（盖

章）

交通部门负责人

交通部门经办人

联系电话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经营者数（家） 船舶数（艘） 补贴客位（个）

合 计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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